《芜湖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现将《芜湖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2023年我局对市级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出台了《关于印发芜湖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芜科办〔2023〕12号）、《关于印发芜湖市科技项目实施与验收细则（修订）的通知》（芜科办〔2023〕13号），2023年及以往立项未验收的项目按该办法执行。

2024年，市财政压减了市级科技项目中一般项目的预算，从5700万元压减至3200万元，造成难以按原办法中设置的9类项目开展立项工作。同时，根据市领导要求，需增设场景应用类的项目。据此，对原办法必须修改。

2024年3月，我局启动了年度科技项目实施计划起草工作，设置了四类项目。为保证项目实施有法定依据，相应启动了办法的修订工作。5月初，起草了《芜湖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讨论稿）和《芜湖市科技项目实施与验收细则(2024年修订)》（讨论稿），在内部征求意见中，部分领导提出本年度项目数大幅减少、管理办法不要太复杂的建议，将以上两个管理办法合并，重新进行了起草《芜湖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意见。
三、起草的主要依据
1.《关于印发安徽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皖科党〔2023〕3号）

2.《芜湖市财政局等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市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财教〔2023〕522号）
3.《关于印发芜湖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芜科办〔2023〕12号）

4.《关于印发芜湖市科技项目实施与验收细则（修订）的通知》（芜科办〔2023〕13号）
同时，学习借鉴深圳、常州等先进地区做法，并结合芜湖实际工作，总体上坚持既要创新又要稳妥的原则。
三、《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由原《芜湖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修订）》《芜湖市科技项目实施与验收细则（修订）》精简为1个文件。主要内容为：文件起草的政策依据；指导思想和原则；适用范围；项目类别及支持方式；管理职责；项目分类管理；项目的变更、结题、终止、撤销；监督管理；附则。

主要修改之处：一是调整了实施的项目类别，由原9个类别减少为4个，其中场景应用研发项目、高等研究院产学研合作项目为首次设置；二是原办法规定了立项流程无法覆盖各类别项目，本次改为每类项目有各自的立项和验收流程；三是简化了各管理主体职责；五是本办法仅适用于2024年度立项的项目，原办法对2023年度及以前立项项目依然有效。 
四、发文方式
    局党组会审议通过后，建议以市科技局名义印发实施。

